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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30

（周二）；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南座本公司

二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特迅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晓霞女士；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68,464,45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3.06%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廖晓霞女士、廖晓东先

生、黄昌礼先生、张翠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贵才先生、周俊祥先

生、黄瑞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4

名非独立董事

1.1

选举廖晓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1.2

选举廖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1.3

选举黄昌礼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1.4

选举张翠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3

名独立董事

2.1

选举李贵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2

选举周俊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3

选举黄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李强武先生、王平女士

为第三届监事会成员， 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梁溯女士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

会，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成员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李强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

选举王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8,464,45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孙阳和胡德启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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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1:3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

一道

2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部分监事、高管

人员现场列席了会议。 经全体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廖晓霞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廖晓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廖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廖晓霞女

士、廖晓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

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与会董事表决，各专门

委员会组成如下：

1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廖晓霞女士、李贵才先生（独立董事）、周俊祥先生（独立

董事）、廖晓东先生组成，廖晓霞女士为召集人；

2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周俊祥先生（独立董事）、黄瑞女士（独立董事）、廖晓

东先生组成，独立董事周俊祥先生为召集人；

3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黄瑞女士（独立董事）、周俊祥先生（独立董事）、廖晓霞女

士、黄昌礼先生组成，独立董事黄瑞女士为召集人；

4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贵才先生（独立董事）、黄瑞女士（独立董事）、张

翠瑛女士组成，独立董事李贵才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

2013

年

11

月

30

日的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廖晓霞女士、廖晓东先生、袁亚松先生、光卫先生、王秋实先

生、李志刚先生、吴云虹女士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续聘廖晓霞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续聘廖晓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续聘袁亚松先生、光卫先生、王秋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续聘李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续聘吴云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3

年

12

月

18

日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董事会秘书廖晓东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厂房南座二层

D

区

电话：

0755-26520515

传真：

0755-26520515

邮箱：

atczq@vip.163.com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聘任王平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郑黎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郑黎君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郑黎君女士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厂房南座二层

D

区

电话：

0755-26520515

传真：

0755-26520515

邮箱：

atczq@vip.163.com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廖晓霞女士， 中国香港永久居民，

1961

年出生，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物理专

业。 历任江西工学院教师、深圳大明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江泰企业深圳办事处负责人，

1998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担任公司前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07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兼任深圳市奥电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奥特迅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深安旭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奥华源电力工程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奥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全资子公司北京奥特迅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控股子公司西安奥特迅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明珠电气有限公

司董事、大埔县深埔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有：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总

商会（工商联）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女企业家商会会长、中国直

流电源技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理事、深圳市电力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

深圳校友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日，廖晓霞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欧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7,966,8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60%

；廖

晓霞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晓东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山大学无线电与信息系统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998

年

起任公司前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7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兼董事会秘书。 现兼任深圳市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奥特迅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深圳市奥特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贝来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

市奥特迅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明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大埔县深埔电力有限公司董事、深

圳市奕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立中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博合百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廖晓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38%

的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晓霞女士为姐弟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袁亚松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计量学院电磁测量及仪表专业，本科学历。 历任南昌

市科委职员、深圳江通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2000

年

2

月起任公司前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华南片经理、市场部经理、销售副总，

2010

年

6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袁亚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光卫先生，

1957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工程系，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训器材研究所工程师，深圳深能仿

真与控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1

年起入职本公司任行政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

,2013

年

3

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光卫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60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秋实先生，

197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2

年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系，本科学历。

2002

年起入职本公司，历任商务部经理、行政部副经理、营销

中心总助、营销中心副总，

2013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王秋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李志刚先生，

197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焊

接材料及设备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烟台东方电子玉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直流电源产品部

副经理，

2009

年

8

月入职本公司，历任电动汽车充电事业部技术总监、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2013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李志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

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吴云虹女士，

1971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植物

保护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2001

年入职本公司，历任会计、公司物流结算主管会计、财务部经

理，

2012

年

4

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吴云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

王平女士，中国国籍，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西

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高级工程师，曾任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信息部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王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郑黎君女士，

1984

年

10

月出生，法学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获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曾任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2011

年

5

月入职本公司，

2012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郑黎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

证券代码：002227� � �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13-077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书已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书面表决

方式进行，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经全体监事推举，由监事李强武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强武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李强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附件：

李强武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本科学历，工程技术类中

级职称。 历任广州无线电厂设计一所工程师、深圳华粤电子器件工业公司开发部工程师、深圳特

利兆通信设备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2

月起任公司前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

2007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现兼任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 李强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29%

的股份；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0737� � �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2013-6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

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

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提交，其程序合法，内容完备。

２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２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３

）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一项和第二项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公司章

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第三项和第四项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７

；投票简称：南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

１．００

２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安徽安庆

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淮安南

风盐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大会预期不超过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放路

２９４

号

（

２

）会议联系人：赵娜 井丽文

（

３

）电话：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传真：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

４

）邮政编码：

０４４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权。

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修订）

２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３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安徽安庆

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淮安南

风盐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13-063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

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2

月

26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经理团增加土地储备的预案》，授权经理团在

2013

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参与土地

(

招拍

挂

)

竞买

,

以增加土地储备，竞买土地总价款控制在人民币

15

亿元内。 （该事项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披露）。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与重庆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

交确认书》

[

渝地交易出（

2013

）

215

号

]

，确认本公司竞得重庆市南岸区茶园

-

鹿角组团

A

标准分

区

A70/01

、

A69/01

宗地。该宗地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3682

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52474

万元。

特此公告

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

渝地交易出（

2013

）

215

号

]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2013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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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3-64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提前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分行

向上海天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天利

"

）提供贷款，额度为

5,000

万元人民

币，贷款期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贷款年利率

10.8%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见

2013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29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已收到上海天利提前归还的委托贷款本金

5000

万元及

相应利息。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3-65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两宗土地使用权及两项房屋建筑物按

评估价值出售给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6

日和

2013

年

12

月

3

日登载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本次关联交易产权转移手续已全部完成。

特别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产权转移手续完成后，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扭亏为盈，盈利范围为

500

万元

-1500

万元左右。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59� � �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2013-051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增产改造竣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阿克苏

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节能增产改造的议案》，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设备运行

状况及尿素市场行情等因素，公司于

6

月

14

日进入停产改造阶段，原计划于

8

月中旬完成，施

工时间

70

天左右。 但由于气候、设备等原因，项目于

2013

年

11

月末竣工。

由于中石化西北公司将供气日期定为

2014

年

1

月

31

日，公司将于

2014

年

2

月份投料开

车。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3-04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在芜湖市国

信大酒店举行，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董事张晓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张晓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聘任张晓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庄明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其他高管人员的议案》。

1

、聘任王佑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聘任庄明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3

、聘任陈锡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4

、聘任王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5

、聘任杨春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6

、聘任汪兴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针对上述第二至第四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之现象，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聘任决议。

五、审议通过《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根据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

况，决定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为：

1

、提名委员会：邢会强（主任委员）、赖玉珍、周德群、李非文、张晓光

2

、战略委员会：张晓光（主任委员）、周德群、李非文、吴裕庆、刘玉彬

3

、薪筹与考核委员会：周德群（主任委员）、赖玉珍、邢会强、张晓光、李琦

4

、审计委员会：赖玉珍（主任委员）、邢会强、周德群、吴裕庆、李琦、刘玉彬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六、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龙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

批准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自有资金， 开展短期理财业

务，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1

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1

、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风险可控，且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要对投资的审核流程、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

面进行严格管理，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3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同

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撤销期货信息部，撤销后职

能并入贸易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8日

附简历：

1

、张晓光：男，

1968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北京普析通用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山东东营万得福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总部

常务副总经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等职；现任安徽鑫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

、王佑荣：男，

1963

年出生，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

所所长、有色金属压延厂副厂长、基建处处长、辐照交联电缆项目筹备处主任、商贸公司经理，

芜湖聚合化工有限公司经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技术发展部经理、

铜带分公司经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贸易公司经理等职；现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

、庄明福：男，

1966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改办副

主任、财务科长、财务部主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财务副总监等职；现

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

、陈锡龙：男，

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曾任芜湖市化工轻工总公司业务部经理，芜湖鑫瑞

贸易公司副经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部长、供应公司经理；现任鑫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

、王生：男，

1975

年出生，大学本科。曾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异型分公司经理；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精密度铜带厂经理；无锡鑫古河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

、杨春泰：男，

1972

年出生，大学本科。 曾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精密度铜带

厂

\

铜带分公司副经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精密度铜带厂经理；现任安徽鑫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

、汪兴海：男，

1969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公司副经

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期货信息部部长；现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8

、张龙：男，

1976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助

理；现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3-042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在芜湖市国信

大酒店举行，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

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4

人，李瑾监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钱敬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

贺建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投票选举，形成决议如下：

一、选举贺建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2月 18日

附简历：

贺建虎：男，

1977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历任深圳中法会计师事务

所项目经理，深圳新一佳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审计师，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区域审计

经理，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审计经理

/

总经理助理；现任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

察总部总经理助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600657�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3-025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2013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市信

达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现场竞买方式取得南湖区

2013-05

号地块 （嘉兴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嘉土

[2013]

第

05

号），最终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76,850.3754

万元。

竞得地块四至范围：南湖新区，东至南江路，南至望湖路，西至规划道路，北至南溪路。 地块

总面积为

104,133.3

平方米。 容积率为

2.0-2.5

，绿地率

≥30%

，建筑密度

≤30%

，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出让年限：住宅

70

年。

公司拥有该项目全部权益。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600476� � � �公告编号：临 2013-018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通过专人、传真和邮件的方式传达至各位董事；

（三）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5

人，实际表决董事

15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北京国邮畅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注销北京国邮畅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邮畅通

"

），同

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尽快办理国邮畅通注销事宜。

国邮畅通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15

日。 主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注册

资本

500

万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1

年至

2013

年

10

月， 国邮畅通累计实现收入

2,053.47

万元， 累计形成亏损

330.38

万元。

（二）会议以

1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付振翔先生、汪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两名公司副总裁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名和选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同意聘任付振翔先生、汪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一：

付振翔先生简历

付振翔，

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物流师。 曾在长沙市邮

政局、长沙邮政第二枢纽建设办、湖南省邮政公司市场经营处、浏阳市邮政局工作。 现任株洲

市邮政局副局长。

汪志刚先生简历

汪志刚，

1975

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学位。 曾任公司投资部（上市办）项目主管、

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总裁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制造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后在湖南和融投

资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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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12月17日

收到本公司监事温青山先生的辞呈。温青山先生因其个人原因辞去本公司监

事一职，即日生效。温青山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及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须

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其他事宜。

根据董事会知悉的资料，公司正常经营不受影响，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

对相关情况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